
知识产权诉前行为保全

案件的法律规定

2012 年修正的 《民诉法》 第

一百零一条第一款规定， 利害关系

人因情况紧急， 不立即申请保全将

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

害的， 可以在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

裁前向被保全财产所在地、 被申请

人住所地或者对案件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申请采取保全措施。

该规定首次将诉前行为保全制

度引入我国民诉体系。 在之后的

2017 年及 2021 年 《民诉法》 修正

中， 上述条文未作改动。 《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对该制度也

有若干规定。

2018 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查知识产权纠纷行为保全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简称

《行为保全规定》） 公布， 为知识产

权案件的诉前行为保全作出了更为

详尽的规定。

总体而言， 诉前行为保全案件

适用的法律规定并不繁复。

对诉前行为保全

程序性问题的审查

在收到申请人申请后， 首先需

要对几个程序性问题进行审查：

一、 审核申请人是否已列明申

请人与被申请人的身份 、 送达地
址、 联系方式

申请人的上述信息通常不会存

在问题， 需要特别留意的是被申请

人的身份、 送达地址以及联系方

式。 诉前行为保全案件要达成其法

律效果， 条件之一是能够对被申请

人进行有效送达。 如果诉前行为保

全裁定需要公告送达， 就可能无法

实现良好的效果。

因此， 在受理初期， 我们就应

该注意被申请人的相关信息， 特别

是送达地址和联系方式的真实性、

可靠性问题。 如果其送达地址是一

些用以注册用的经营区、 开发区，

或其他明显不能送达的地址， 可以

要求申请人提供其他备选送达地址

或联系方式。 备选地址或联系方式

可以通过查询公开信息、 网络信息

等方式获取， 目标在于裁定书可以

及时、 有效送达。

二、 审核申请人的申请是否明

确、 完整

申请人在申请中必须明确要求

采取行为保全措施的内容和期限，

当申请中缺少上述要素或内容存在

歧义时， 需要申请人及时补充或明

确内容。

当申请范围过大时， 可能不会

获得法院支持； 当申请范围过小

时， 可能会致申请人正当权利不能

得到及时保护； 当申请内容不具备

可执行性时， 可能会影响裁定最终

的法律效果。 因此， 当出现上述情

形时， 应及时与申请人沟通， 促其

修正、 完善申请。

三、 审核申请人是否已提交申

请所依据的事实、 理由

事实、 理由应包括被申请人的

行为将会使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受到

难以弥补的损害或者造成案件裁决

难以执行等损害的具体说明。 因诉

前行为保全情况紧急， 法院在审查

时需要掌握完整案情， 因此申请人

申请书中的事实、 理由部分需要保

证其完整性。

四、 审查对该诉前行为保全是

否有管辖权

申请诉前行为保全， 应当向被

申请人住所地具有相应知识产权纠

纷管辖权的法院或者对案件具有管

辖权的法院提出。 当事人约定仲裁

的， 应当向前述法院申请行为保

全。此法律规定赋予申请人选择权，

当事人既可以选择被申请人住所地

法院， 也可以选择对案件有管辖权

的法院管辖。 其中， 对案件有管辖

权的法院， 是指对后续实体审理案

件有管辖权的法院。 在诉前行为保

全案件中， 可依据申请人的请求权

基础所涉案由来确定其管辖权。

五、 审核申请人是否已提供担

保

申请人申请行为保全， 应当依

法提供担保。 申请人提供的担保数

额， 应当相当于被申请人可能因执

行行为保全措施所遭受的损失， 包

括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所涉产品的销

售收益、 保管费用等合理损失。 对

诉前行为保全中提供担保的具体要

求， 依据有关规定， 可以参照财产

保全的相关规定执行。

六、 考量是否需要询问申请人

及被申请人

《行为保全规定》 第五条第一

款规定， 人民法院裁定采取行为保

全措施前， 应当询问申请人和被申

请人， 但因情况紧急或者询问可能

影响保全措施执行等情形除外。

因此， 虽然询问双方当事人，

特别是被申请人属于“应当” 的范

畴， 但也有情况紧急等例外情形可

不予询问。 事实上， 情况紧急本身

就是诉前行为保全成立的要件之

一， 法院在接受申请后又必须在

48 小时内作出裁定， 鉴于时间急

迫， 司法实践中询问被申请人的情

况并不多见。

但在实务中， 法官对此仍应保

持一定的警惕。 判断是否询问被申

请人， 可以参考的标准是对被申请

人侵权可能性的综合判断， 比如申

请人提交证据的确凿程度、 申请人

主张行为从社会常识出发的可信度

等等。 法官甚至还可以考量被申请

人的企业性质和类型， 如果被申请

人属于市场头部企业， 或者是较为

大型、 具备一定规模的企业， 就应

当考虑涉案行为的真实性问题或者

是否存在其他正当理由。 这些企业

通常较容易联系， 在此情况下可就

案情需要对被申请人进行询问， 以

完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 防止遗

漏关键事实及法律适用错误。

对诉前行为保全的

实体审查

对诉前行为保全的实体审查，

涉及事实的认定与法律的适用。

在事实认定方面， 需要特别指

出的是， 法律规定法院在裁定采取

行为保全措施前， 应当询问申请人

和被申请人， 但因情况紧急或者询

问可能影响保全措施执行等情形除

外。 这一除外条款的规定旨在保护

申请人的诉讼利益， 但同时也对申

请人的举证提出比较高的要求。

由于不经过被申请人质证， 申

请人提交的证据必须具备较高的真

实性、 合法性以及关联性。 申请人

可以提交公证书、 商标注册证、 版

权登记证书、 证据原件等证明力强

的证据， 以便法官能够及时形成心

证， 作出认定事实的判断。 在存疑

的情况下， 法官可要求申请人补强

证据， 以平等保护被申请人的诉讼

权利。

在法律适用方面， 根据 《民诉

法》 规定， 利害关系人因情况紧

急， 不立即申请保全将会使其合法

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 是诉

前行为保全获得支持的具体要求。

是否属情况紧急、 申请人是否

存在稳定的合法权益、 申请人是否

存在胜诉可能性、 申请人是否会受

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以及其他因素，

是审查诉前行为保全是否成立的主

要要件。

一、 是否属情况紧急

情况紧急不是一个明确的法律

概念， 在 《民诉法》 中， 涉及情况

紧急的情形仅适用在证据保全、 财

产保全、 先予执行及本文所述的行

为保全中。

《行为保全规定》 第六条对情

况紧急规定了几种情形， 即申请人

的商业秘密即将被非法披露； 申请

人的发表权、 隐私权等人身权利即

将受到侵害； 诉争的知识产权即将

被非法处分； 申请人的知识产权在

展销会等时效性较强的场合正在或

者即将受到侵害； 时效性较强的热

播节目正在或者即将受到侵害。

案例： （2022） 沪 0115 行保

3 号

申请人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与

被申请人上海悦保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沈阳盘球科技有限公司诉前行为

保全案

申请人经授权， 有权通过信息网

络以直播、 延播和点播等形式转播

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赛事节目并进

行维权。 卡塔尔世界杯开幕后， 申请

人发现被申请人悦保公司经营的“足

球直播网” 专门在首页设置热门直

播， 点击“观看直播” 后即可跳转到

被申请人盘球公司经营的“盘球吧”

网站观看世界杯赛事的直播。 申请人

认为两被申请人构成著作权的共同侵

权， 故申请两被申请人立即停止并不

再通过网站提供侵害 2022 年卡塔尔

世界杯足球赛事著作权的直播服务。

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上述申请

符合法律规定， 遂作出行为保全裁

定。 该案属于典型的时效性很强的热

播节目被盗播构成情况紧急的情形。

与之相类似，在（2022）沪0115行保1号

案中， 被申请人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

实施了盗播行为， 法院审查后也作出

行为保全裁定。 上述两案的诉前行为

保全均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

果， 并被写入 2023 年全国人大会议

审议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行为保全规定》 第六条还设置

了兜底条款， 赋予法官认定其他需要

立即采取行为保全措施情况的自由裁

量权。 面对因技术发展所引发的新类

型知产案件， 不限于以列举方式规定

情况紧急情形有利于法官面对新情况

作出自身判断。

从自身经验出发， 笔者认为可以

从以下逻辑判断是否情况紧急， 即需

要被申请人立即为或不为某行为， 否

则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将遭受难以弥补

的损害。 放到上述案例中， 即需要被

申请人立即停止实施盗播行为， 否则

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将遭受难以弥补的

损害。

二、 申请人是否存在稳定的合法

权益

在知识产权案件中， 认定申请人

是否存在合法权益相对复杂， 需分而

视之。 同时基于诉前行为保全的急迫

性， 又要求该合法权益相对稳定。

《行为保全规定》 第八条对合法

权益的稳定性审查作出规定， 即应当

综合考量下列因素： 所涉权利的类型

或者属性； 所涉权利是否经过实质审

查； 所涉权利是否处于宣告无效或者

撤销程序中以及被宣告无效或者撤销

的可能性； 所涉权利是否存在权属争

议； 其他可能导致所涉权利效力不稳

定的因素。

下面就知产案件的不同类型加以

说明：

1、 商标权案件

商标权案件的申请人权利需经申

请、 注册等程序并予以公示， 较为明

确，所以应主要考察其权利的稳定性，

即申请人商标是否处于宣告无效或者

撤销程序中以及其被宣告无效或者撤

销的可能性， 是否存在权属争议等。

2、 专利权案件

因外观设计专利无须经实体审

查， 其权利本身存在较大的不稳定

性。 而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通常会涉

及较为复杂的技术问题， 是否构成侵

权可能需要借助技术力量专业比对。

因此， 基于专利权案件权利的不稳定

性及技术特点， 对其作诉前行为保全

需秉持审慎态度。 （作者系上海市浦

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审判

团队负责人、 四级高级法官。 获评上

海法院审判业务骨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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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审查知识产权诉前行为保全案件（上）

□杨捷

诉前行为保全制度于 2012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简称 《民诉法》） 修正后确立。 此前，

我国民事诉讼中仅有诉前财产保全制度。 修法后， 诉前行为保全制度发挥其优势， 在申请人合法权益可能受

到难以弥补损害的紧急情况下， 赋予申请人及时便利的救济手段， 以制止不可挽回的损害或遏制损害的大幅
增加。

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因其客体价值存在一定的时效性， 权益中又包括相关商誉及人身权利， 与诉前行为保

全制度具有天然的匹配性。

对财产保全案件， 大家较为熟悉， 但对于行为保全， 特别是诉前行为保全制度， 则相对陌生。 本文对知

产案件诉前行为保全作一简略介绍， 以供大家参考。

摘要：

审查是否属情况紧急、 申请人是否存在稳定的合法权益、 申请人是否存在胜诉可能性、 申请人是否会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 考量利益平衡和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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